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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香   港   商   船   資   訊  

HONG KONG MERCHANT SHIPPING INFORMATION NOTE 

《國際海運危險貨物規則》（《國際危規》）和經修訂《船舶載

運危險貨物應急反應措施》（《EmS 指南》）的修正案  
 
致：船東、船舶經理人、船舶經營人、船長和船級社  
 
 

概要  
 
本 文 旨 在 請 有 關 各 方 留 意 ， 國 際 海 事 組 織 （ IMO ） 海 上 安 全 委 員 會

（MSC）在第 108 次會議上通過了《國際危規》的修正案 (42-24)，有關修

正案將於 2026 年 1 月 1 日生效。MSC 亦因此在同一會議上通過了經修訂

《EmS 指南》。  
 
本文取代 2022 年 8 月 2 日發出的香港商船資訊第 29/2022 號。  

 

1. MSC 在 2024 年 5 月 23 日 舉 行 的 第 108 次 會 議 上 ， 經 決 議

MSC.556(108) 通 過 《 國 際 危 規 》 的 修 正 案 (42-24) ， 有 關 修 正 案 將 於

2026 年 1 月 1 日生效。由於《國際危規》的修正案（ 42-24）獲得通過，

MSC 第 108 次 會 議 亦 通 過 了 經 修 訂 《 EmS 指 南 》 ， 並 經 由

MSC.1/Circ.1588/Rev.3 發布。MSC.1/Circ.1588/Rev.2 已被取代。  
 
2. 《國際危規》的修正案（ 42-24）包括下列變動：  

(i) 把 11 種物質和物品加入危險貨物清單，包括鈉離子電池和包

含該等電池的設備（聯合國編號 3551 和 3552），以及由鈉離

子電池或鋰電池驅動的車輛（聯合國編號 3556 至 3558）；  

(ii) 把鈉離子電池或鋰電池驅動的車輛納入第 9 類，並為該等車輛

增加新的包裝說明；以及  

(iii) 為閃點低於 23oC 的易燃氣體或液體增加新的積載規則，規定

該等物質或物品的積載須與任何潛在燃點源保持若干距離。  
 
 
 



 
3. 列於決議 MSC.556(108)附件內的《國際危規》（ 2024 版），以及

載於 MSC.1/Circ.1588/Rev.3 的經修訂《EmS 指南》（整合版）全文見於海

事 處 網 頁 (https://www.mardep.gov.hk/tc/legislation/notices/msin/index.html)
本文的附件。  
 
4. 船東、船舶經理人、船舶經營人、船長和船級社務須留意有關文件

所載的資料，並據而行事。  
 
5. 本文取代 2022 年 8 月 2 日發出的香港商船資訊第 29/2022 號。  
 
 
 
 
 
 
 
海事處航運政策科  
2024 年 12 月 2 日  


	《國際海運危險貨物規則》（《國際危規》）和經修訂《船舶載運危險貨物應急反應措施》（《EmS指南》）的修正案
	概要
	1.
	2.
	3.
	4.
	5.



